
 

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執勤人員交接(簽到退)表 

接班時間:    年   月   日十八時 

壹、執勤紀要： 

一、模擬場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□   異常□ 

二、辦公室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□   異常□ 

三、教室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□   異常□ 

四、餐廳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□   異常□ 

五、其他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常□   異常□ 

六、委外廠商執行公務情形                 正常□   異常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每日本署「消防署輿情通報」資料， 

     七時有□  無□涉及本中心內容： 

   十六時有□  無□涉及本中心內容： 

   內容處理情形： 

 

 

 

 

 

八、其他備註事項： 

 

 

 

貳、異常情形及處理結果或其他需交接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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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
